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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

年2月13日上午10:00在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良秀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3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同意公司对《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如下： 

原《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与会监事对各项提

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监事的提议，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员工

或者相关中介机构业务人员到会接受质询。” 

    修改为： 

新《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五条 会议主持人应当提请与会监事对各项提

案发表明确的意见。 

会议主持人应当根据监事的提议，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员工

或者相关中介机构业务人员到会接受质询，上述相关人员应按时出席并回答监事

提问。” 

增加一条作为新《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 监事按照规定和监管机构要求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的，需要

支出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监事为履行职责所必须支出的费用，只需由全体监

事过半数同意即可支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积极配合实施，不得人

为设置障碍。” 

除以上修改外，其他条款无变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监事会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赞成 3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3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和业务发展的需要，相关募集资金仍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之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将“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整体调整变更为“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同时，“高

效节能制冷压缩机产业园项目”名称变更为“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项目”，

总投资由 55,000 万元增加至 67,500 万元人民币，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60,650 万元；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成 3 票；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关于变更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

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房屋

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对利润产生大的影响。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

备等固定资产折旧会计估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3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经审核，监事会同意公司将原募集资金专户“民生银行福州长乐支行

15150141600000653”及“民生银行福州营业部 1502014210007224”的募集资金

余额转入募集专户“招商银行福州五一支行 591902935110888”。 



三、备查文件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